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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2025 年
飞行技术专业招生简章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始建于 1999年，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社会力量创办

的独立学院。学校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现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2 万余人，校园占地面积

1800余亩，建筑总面积 55万平方米。

学校逐步发展为以航空为特色，以工为主，工、经、艺、管、文、法等多学科协调发

展的应用型科技大学。下设 8个学院和基础教学部，开设 40余个本科专业(含方向)。其中，

会计学专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和信息工程 3

个专业为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获评省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

建设点。机械电子工程、信息工程、英语专业获评江苏省独立学院“星级专业”。

学校聘请国内知名高校教授为学科专业带头人，打造了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职优秀教

师队伍。学校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创新机制，通过竞赛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构

建了学校特色的“创意、创造、创业”创新活动体系，极大提升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在多项全国性重大竞赛中接连取得突破，获奖人数和奖项等级位居全国同类院校前列。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注重学生国际化能力的培养，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

等 12个国家的 100余所大学合作，开设“本硕直通”“微留学”和“云游学”等项目。

面向未来，学校将秉承“修学储能、经世致用”的校训，贯彻“文化引领、创新驱动、

内涵发展、开放办学”的发展理念，着力培养“有事业抱负、有敬业精神、有专业品质、有

职业素养”的高素质人才，为早日建成“有特色、应用型、国际化”的高水平科技大学而不

懈奋斗!

一、招生计划

2025 年，我校计划面向江苏省和安徽省共招收飞行技术专业自费学习养成生 5名。

毕业后到委托培养单位杭州圆通货运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圆通航空）从事飞行员工作。

具体招生计划以各省教育考试机构公布的为准。

二、报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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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对象：参加 202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高中毕业生，性别

为男性，外语语种为英语，首选科目为物理，再选科目为化学，年龄在 16到 20周岁之间

（出生日期为 2005年 9月 1日至 2009年 8月 31日）。

（二）政治条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志于为民用

航空飞行事业服务；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忠诚老实、成绩优良；具有高度的责任心、良

好的工作态度、服务社会的意识以及团结协作的精神；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品行端正，

无不良行为记录，符合民用航空背景调查要求。

（三）身体条件：身体自荐标准应符合中国民航局颁布的《民用航空体检鉴定医学标

准实施细则》。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报考：(1)身高不足 170cm 或者超过 187cm；(2)

体质指数（BMI）>24或<18.5。注：BMI=W/H2，W为体重(kg)，H为身高(m)；(3)颜面五

官明显不对称；(4)骨与关节疾病或明显的“O”型或“X”型腿、胸廓畸形等；(5)裸眼视力低

于 C字表 0.1（相当于 E字表 4.0），矫正视力低于 1.0，屈光度数超过 450度；(6)色盲、

色弱、斜弱视等；(7)胆道和泌尿系统结石；(8)传染性、难以治愈皮肤病，如头癣、湿疹、

牛皮癣、慢性荨麻疹；(9)有纹身；(10)艾滋病病毒（HIV）抗体检测阳性；(11)梅毒、淋病、

尖锐湿疣等性传播疾病；(12)胸腔脏器手术史；(13)慢性消化系统疾病；(14)病毒性肝炎、

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或肝脾明显肿大；(15)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或畸形，如肾炎或血尿，蛋白

尿；(16)结核病，如肺结核等；(17)精神分裂等精神病家族史、癫痫病史；(18)使用成瘾癖

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19)眩晕病史、晕车、晕船；(20)口吃、中耳炎病史，听力差，

经常耳鸣；(21)恶性肿瘤，可能影响功能的良性肿瘤；(22)直系亲属有违法犯罪记录或参

加邪教组织者。

（四）心理条件：心理健康，能够满足飞行职业的要求。考生须参加招飞体检中心心

理健康评定。

三、招飞流程

报 考 我 校 飞 行 技 术 专 业 的 考 生 ， 须 通 过 教 育 部 阳 光 高 考 平 台

（http://gaokao.chsi.com.cn/gkzt/mhzf）登录中国民用航空招飞信息系统，完成考生注册、

招飞申请组合填报、初检面试、上站体检、心理测试、确认有效招飞申请、民用航空背景

调查等高考前选拔工作。

具体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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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

有报名意向的考生根据报考条件先行自查，符合基本条件者须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平

台，登录中国民用航空招飞系统（http://mhzf.caac.gov.cn），进行信息查询、注册、填报招

飞志愿组合。

（二）初检面试

考生可通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招生处（https://zsc.nhjcxy.edu.cn/）查询我校在

各招飞地区的初检面试安排，携带填好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飞行技术专业学生

初检报名表》及身份证原件到现场接受初检面试。

（三）体检鉴定及飞行职业心理学检测

初检面试合格考生，将参加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组织的上站体检和心理测试。

体检标准按中国民航局颁布的《民用航空体检鉴定医学标准实施细则》执行。各类体检具

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确认有效招飞申请。

上站体检和心理测试均合格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民航招飞信息系统确认我校的

招飞申请。考生通过招飞信息系统确认的“有效招飞申请”，将作为考生填报我校飞行技术

专业高考志愿的依据。

（五）民用航空背景调查

考生须向我校申请民用航空背景调查，并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背景调查材料。

我校按《民用航空背景调查规定》（民航发[2014]3号文）及委托培养单位要求，对其进行

背景调查。

（六）高考录取

1.我校飞行技术专业属于本科提前批次录取。体检和背景调查合格的考生，在填报高

考志愿时，须在提前批次填报。

2.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需达到当地当年高考文化课总分的 60%，且

英语单科成绩需达到当地当年英语单科总分的 60%。对于体检鉴定、背景调查和飞行职业

心理学检测均合格的进档考生，按照投档分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同分情况下，优先

录取英语成绩高者。最终录取原则办法以我校公布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2025

年招生章程》以及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投档规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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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完成招飞计划的省份，考生可根据各省级招生考试主管部门安排参加征集志愿录

取。参加征集志愿的考生，须在民航招飞信息系统中有“有效招飞申请”，且高考成绩和英

语单科成绩达到我校要求。

四、淘汰机制

新生入学后，除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进行复查外，还须按照《民

用航空招收飞行学生体检鉴定规范》，在三个月内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

定专家委员会”进行复查。体检复查不合格者，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转入其他本科专业。

凡属违反国家招生规定，或在体检、背景调查等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者，无论

何时被发现，一经查实，已取得学籍者取消其学籍，未取得学籍者不予注册学籍，并报请

有关部门查究。

五、培养与管理

（一）本项目为自费项目。

（二）本届飞行技术专业学生是受圆通航空委托培养，基本学制四年。整个培养过程

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学生录取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飞行技术专业，在校内进行大学公

共课程、飞行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

第二阶段，到 141航校进行飞行训练，学习飞行驾驶技术，并获取相应的飞行驾驶从

业人员相关执照（圆通航空自行指定航校），其间应同时完成由学校安排的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任务，并参加毕设答辩。

（三）学生须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修满飞行技术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数（含飞行

驾驶技术训练），达到毕业条件者，由学校颁发飞行技术专业大学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

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则同时颁发相应的工学学士学位证书。

（四）学校对飞行技术专业学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同时享有我校其他本科类专业学

生的一切待遇。

（五）学生训练期间，须服从航空公司的统一管理和安排。

六、相关费用

本专业学制四年，学费 20000元/学年/生，住宿费 1500元/学年/生（如江苏省对相关

收费标准进行调整，则以相关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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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飞行执照训练学习期间所发生的培训费由学生自行承担，总计约 78万。

七、注意事项

（一）报名学生在招生过程中，出现任何虚假或舞弊行为，一切责任和后果自负，并

须向学校赔偿损失，同时学校还将保留进一步追究的权利。

（二）自费学生需与我校签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2025级飞行技术专业自

费学生培养协议》。

（三）如遇国家或江苏省招生政策、民航局政策调整，我校将根据要求做相应调整并

另行公告。

八、联系方式

（一）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航金大道 88号（邮编：211156）

（二）报名咨询及联系电话：025-87190188

（三）网址：https://zsc.nhjcxy.edu.cn/

（四）学校纪检监督电话：025-87190895

九、附则

本简章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招生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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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飞行技术专业学生初检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本人近期

免冠一寸照片高考生源地
填写高考报名所在地

省 市
政治
面貌

本人

手机号

身份证号

父亲姓名
工作
单位

手机号码

母亲姓名
工作
单位

手机号码

高考信息

高中名称
填写学校全称

外语语种 英语 科类 □物理 □化学

如实填写
身体情况

身高 （厘米） 体重 （公斤） 是否色盲/色弱 □ 是 □ 否

裸眼视力 左： 右： 近视度数 左： 右：

一个月内机打验光单粘贴处
（眼镜店或医院眼科验光单均可）

是否做过近
视矫正手术

□ 是

□ 否

病史情况：

考生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已仔细阅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招飞简章，符合报名基本条件及身体
自荐标准。本人无犯罪记录；未受过收容教养、强制戒毒、劳动教养；未受过行政拘留；未参加
过国家禁止的组织及其活动；直系亲属中均无刑事犯罪记录；直系亲属中均非国家禁止组织的骨
干分子或正在参与其活动。上述所填信息真实无误，如有虚假、隐瞒，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考生签名： 年 月 日

招飞初检情况（以下由招飞单位填写）

身份证审核情况 通过/ 未通过 是否符合报考年龄 是 / 否 是否符合选考科目要求 是 / 否

眼科
视力 左 右 外科 身高 体重

色觉 合格 / 不合格 体重超上下限 + -

初检
意见

结论 A  / B  / C  签名

考生
须知

1、考生须在中国民用航空招飞信息系统（https://mhzf.caac.gov.cn）注册报名并填报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金城学院；
2、考生经所在学校同意并加盖公章后，按通知的时间、地点参加初检；
3、参加初检考生应持此报名表、身份证、一寸彩色照片 1 张、一个月内验光单、黑色中性笔。

https://mhzf.caac.gov.cn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2025年
	飞行技术专业招生简章

